






部门单独设立的部门集中采购机构。政府集中采购机构，是指中

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和全国人

大机关采购中心。社会代理机构，是指财政部授予甲级政府采购

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。 

一、 专项检查组织与实施 

财政部、监察部、审计署、国家预防腐败局共同成立全国政

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全国专项检查领导

小组），负责全国和中央专项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全国专项检

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财政部国库司），负责整个检查工

作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协调，为确保检查工作的落实，中央还将成

立检查小组，负责重点检查工作。 

中央预算单位、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代理机构要在全国

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下，按照本通知规定，制定具体检

查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二、 专项检查工作安排 

专项检查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，从 5月开

始，到 9 月结束。中央预算单位、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代理

机构在此期间要认真做好自查自纠、重点检查、整改提高等三个

阶段工作。 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5 月 4 日-31 日） 

中央预算单位、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代理机构要认真组

织学习政府采购法和有关制度规定，增强开展自查自纠的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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